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樞機使者遴選辦法  

           民國 84 年 02 月 12 日第 003 次樞機使者會議通過  

           民國 89 年 05 月 27 日第 082 次樞機使者會議第 1 次修正  

           民國 90 年 11 月 24 日第 091 次樞機使者會議第 2 次修正  

           民國 94 年 03 月 12 日第 110 次樞機使者會議第 3 次修正  

           民國 102 年 3 月 10 日第 156 次樞機使者會議第 4 次修正  

           民國 102 年 4 月 09 日首席使者核定公布施行  
 

  第一章  總則  

（依據）  

第一條     依樞機院組織規程第二條規定，訂定「樞機使者遴選辦法  

」（簡稱本辦法），以為遴選樞機使者之依據。  

（遴選樞機使者之基本原則）  

第二條     樞機使者為繼任首席使者之候選人及選舉人，肩負議決本

教人間重大決策、解釋教綱、審議法案、糾舉議處敗德毀道者  

，攸關教運興衰，應遴選博學宏識、道高德重、智慧圓融、忠

貞堅毅、譽孚眾望之同奮擔任之。  

（遴選流程及辦理單位）  

第三條    遴選樞機使者候選人，除第二十條另有規定外，依第六條

提名者，由傳道使者團依本辦法推薦為候選人，經樞機院行使

同意權後，呈首席使者報請教主   天帝核定。  

前項遴選，應循決策、公告、提名、推薦、遴選之程序辦

理，其辦理單位（人）如下：  

一、決策：遴選日期、遴選名額、遴選區域，由常務樞機使者

會議作成建議文，提經樞機院同意後作成決議文，

呈首席使者核定。  

二、公告：首席使者核定之決議文，由樞機院公告全教週知，

並通知傳道使者團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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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名：首席使者及樞機使者。  

四、推薦：傳道使者團負責，相關掌院（或教區公署）協助辦

理。  

五、遴選：樞機院。  

樞機院依前項第一款召開常務樞機使者會議之前，傳道使

者團應提供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具體人事資料供參。  

第二章  樞機使者候選人之資格  

（樞機使者候選人之積極資格）  

第四條    凡年滿四十歲之同奮，合於以下規定之一者，具樞機使者

候選人之資格：  

一、輔教。  

二、統教、主教中道學、德行、法技、道歷之資深者。  

三、對本教有特殊貢獻，眾望素孚者。  

         前項第二款，在本教普化全球派任統教之前，暫以開導師

兼任（現任或曾任）掌教以上教職，合計年資三年以上，道學  

、德行、法技、道歷之資深者為條件。  

         第一項候選人年齡之計算，算至前條第二項第一款之決議

文核定之日為準。  

（樞機使者候選人之消極資格）  

第五條     有以下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樞機使者候選人：  

一、在教內職務上有重大違失事證者。  

二、傳道使者團組織規程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二條規定之情事者  

。  

當事人對前項事實有爭議者，由樞機院認定之。審議時，

須有樞機使者二分之一出席，並經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作

成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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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推薦程序  

（提名）  

第六條     具第四條第一項之資格者，經首席使者提名或三位樞機使

者連署提名，得依本章規定推薦為樞機使者候選人。但每位樞

機使者連署提名人數，不得超過三位。  

         前項提名，應於第三條第二項之決議文核定後一個月內，

以書面載明足供認定資格之具體事由提交樞機院；逾期不予受

理。  

         提名，未依前項規定提供具體事由或違反第一項但書規定

者，樞機院應限期通知於五日內補正；逾期不予受理。  

         提名，符合前三項規定後，樞機院應將被提名人名冊（含

提名人）交由傳道使者團依規定編造候選人名冊。  

（徵詢被提名人意願）  

第七條     傳道使者團收受前條第四項之被提名人名冊後，應先檢附

候選人同意書，限期通知回覆是否接受提名；逾期未回覆者，

視為同意。  

前項通知，國際教區得委託教區公署辦理。  

（選舉人名冊）  

第八條     推薦樞機使者候選人，由全體傳道使者投票決定之。但接

受提名之候選人及第五條第一項之傳道使者，不在此限。  

傳道使者團應依教院別（含教堂）編造選舉人名冊，造冊

之前應先檢附選舉人同意書，限期通知選擇投票地點；逾期未

回覆者，限在原名冊所列之掌院參加投票。  

前項通知，得請相關掌院（或教區公署）轉請所屬教院

（含教堂）協助催覆；亦得逕行委託相關掌院（或教區公署）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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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人名冊限於推薦程序使用，不得對外公開。  

（徵詢意見名冊）  

第九條     傳道使者團應將遴選區域各教院之諮詢委員、研究發展委

員及卸任教長、執事、主事，依教院別（含教堂）編造徵詢意

見名冊。但具傳道使者身分或已接受候選人提名者，不在此

限。  

前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於前項準用之。  

（意見調查表）  

第十條     前條徵詢意見之調查表，應就足供認定第四條第一項資格

暨第五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七條第一項事實之事項，以簡潔明確

方式列舉，以利勾選；其調查表採無記名方式，並應連續編

號。  

         前項意見調查表，由傳道使者團設計，並提樞機院審認。  

（資格審查）  

第十一條     傳道使者團應推選第八條選舉人中之開導師五位及其他

傳道使者四位成立資格審查小組，並互推一人為召集人，負責

審查第七條同意接受提名者是否符合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五條第

一項之資格。  

         前項審查結果，應提報樞機院參考。  

（候選人名冊）  

第十二條     傳道使者團應依前條第一項之審查結果編造候選人名冊  

，並於投票當天在投票所公布。  

（監選）  

第十三條     推薦投票時，傳道使者團應報請樞機院推派樞機使者監

選。  

（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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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選票應載明推薦屆別、圈選欄位、候選人號次、姓名及

道名，並應連續編號。  

（投票所）  

第十五條    遴選區域之掌院皆設投票所。但選舉人及徵詢意見者較  

少之掌院，得併入鄰近掌院辦理。  

國際教區之投票所，由傳道使者團與教區公署洽定。  

（推薦名額）  

第十六條     傳道使者團推薦樞機使者候選人之名額，為樞機院決議  

文所訂遴選名額至多一倍。但有第十八條第一項後段之情事者  

，不在此限。  

（圈選名額）  

第十七條     推薦樞機使者候選人，以秘密及無記名投票連續圈選方

式行之。  

前項連續圈選，應按第六條第一項提名人數之半數足額圈

選；圈選不足額或超額者，其選票皆無效。  

（當選最低得票率）  

第十八條     候選人得票數，須達出席投票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並以  

得票數較多者當選為樞機使者候選人；如得票數相同而影響當

選之結果者，視同皆推薦當選。  

前項投票結果，當選人數如未足額，不再補選。  

第一項之當選名冊，應呈報首席使者，並副知樞機院。  

（徵詢意見之時機）  

第十九條     推薦程序完成之後，傳道使者團應擇期通知第九條徵詢

意見名冊之同奮至相關掌院，對推薦當選之樞機使者候選人實

施意見徵詢。  

前項徵詢意見，應於第二十四條遴選會議之前彙報樞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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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樞機使者、選務人員及提供意見之同奮，一律不得對外

公開其內容。  

第四章  遴選程序  

（首席使者補提名程序）  

第二十條     依前章推薦當選之樞機使者候選人人數不足第三條第二

項決議文之遴選名額時，首席使者於收受第十八條第三項之當

選名冊後五日內，得就符合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資格者補提名  

，由樞機院依本章規定辦理。  

         第六條第二項、第三項及第七條規定，於前項補提名準用

之。  

（資格審查）  

第二十一條     由常務樞機使者五位成立資格審查小組，並互推一人

為召集人，審查候選人之資格。  

前項審查，前章推薦當選部分，除覆核傳道使者團就第四

條第一項及第五條第一項之審查結果外，應併就推薦之程序及

結果審查是否符合本辦法規定；前條部分，應審查是否符合第

四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五條第一項規定。  

前項審查結果，應於遴選投票之前，提請樞機院核備。  

第十九條之徵詢結果，由資格審查小組於第二十四條之遴

選會議重點提報。該徵詢意見涉有第二十七條第一項之從事競

選活動或請託事實，或審查候選人資格時發現有同一事實者，

應專案提報依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辦理。  

（候選人名冊）  

第二十二條     樞機院應依前條之審查結果編造候選人名冊。  

（遴選日期通知）  

第二十三條     前條之候選人名冊完成後，樞機院應將常務樞機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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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決定之遴選日期通知全體樞機使者，並通知全體候選人於

第二十四條之遴選會議報告治教理念及備詢。  

         樞機院為前項通知時，應副知傳道使者團準備辦理推薦程

序之相關資料備詢。  

（遴選會議）  

第二十四條     樞機院在行使同意權當天，應召開遴選會議，並聽取

被推薦候選人之治教理念，以為遴選之參考。  

前項會議，須有樞機使者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方得開會及

行使同意權。  

第十九條之徵詢結果，暨第二十七條第二項、第二十八條

第二項及其他有關遴選程序應優先處理事項，應於聽取被推薦

候選人治教理念之前，完成報告、核備或處理。  

（行使同意權）  

第二十五條     遴選樞機使者候選人，以秘密及無記名方式行使同意

權。  

（當選最低得票率）  

第二十六條     候選人獲得之同意票數，須達出席行使同意權之樞機

使者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並以同意票數較多者當選為樞機使者

候選人；如同意票數相同而影響當選之結果者，應針對同意票

數相同者進行第二次行使同意權，由同意票數較多者當選。  

前項行使同意權之結果，當選人數如未足額，不再遴選。  

第一項之當選名冊，由首席使者報請教主   天帝核定。  

第五章  人員守則  

（競選活動之禁止）  

第二十七條     樞機使者肩負本教高層神職重任，須道學、德行、法  

技、道歷之資深者或對本教有特殊貢獻，眾望素孚者，始能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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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推薦及遴選過程務必公平、和諧，以維候選人之清操，嚴

禁任何人從事競選活動或請託。  

違反前項規定，情節重大並有具體事證者，樞機院應於遴

選會議優先處理。如經出席樞機使者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依下

列規定處理：  

一、推薦當選之樞機使者候選人，應予除名。  

二、推薦當選之樞機使者候選人以外之同奮，依其教內身分高

低，決定懲處方式，列入人事考核。  

（選舉人守則）  

第二十八條     參與推薦或遴選投票者，皆為本教忠貞同奮，應本諸

為教舉才之正念，審慎為教薦才與遴才，不得因情緒而妄言失

態，更不可因受人之請託而矇眛本性，因私害公。  

違反前項規定，情節重大並有具體事證者，樞機院應於遴

選會議優先處理。如經出席樞機使者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應予

議處，列入人事考核。  

（選務人員守則）  

第二十九條     選務人員應秉持公正、中立原則，完成本辦法之推薦

或遴選程序，對其過程與結果，不宜惡意批評，更不宜為任何

落選人打抱不平。  

選務人員辦理選務事宜明顯違反公正、中立原則者，監選

樞機使者應即時糾正；如不服糾正，得即時更換。違反情節嚴

重或不服糾正者，監選樞機使者應於遴選程序結束後，提報樞

機院決定是否議處。如經樞機使者二分之一出席，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應予議處，列入人事考核。  

第六章  附則  

（作業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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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     本辦法之作業準則，另訂之。  

（生效）  

第三十一條     本辦法經樞機院通過，首席使者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